


化学与材料学院

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改进机制（试行）

为提高学院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将持续改进机制真正落实到教学

实践中，将“评价-反馈-改进”反复循环固化为教学工作常态，构建

多方参与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和持续改进机制，特制定学院本科

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改进机制。

一、持续改进机制组织机构

1.学院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是保证学院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改

进的责任机构，定期组织对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和课程体

系等进行审查评价。

2. 专业培养方案修订小组是执行机构，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和课程体系持续改进的执行者，在教学副院长的带领下，负

责本专业相关教学要素的调研分析、数据统计、人才培养方案制（修）

定等中观教学工作。

3. 任课教师是持续改进的执行主体，在教研室主任组织下负责

课程大纲制（修）定、课程考核、教学实施、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等微

观教学工作。

二、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改进机制

1.“三闭环”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改进机制。专业的持续改进需要

实现持续地改进培养目标，以保障其始终与内、外部需求相符合；持

续地改进毕业要求以保障其始终与培养目标相符合；持续地改进教学



活动，以保障其始终与毕业要求相符合。

图 1.“三闭环”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改进机制模型

2. 持续改进的主要内容。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

体系、师资队伍和支持条件。

图 2.教学要素的支撑关系

学生学习成效是持续改进的核心，人才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

程体系、师资队伍和支持条件是持续改进的路径。

培养目标的合理性评价驱动培养目标的持续改进；培养目标达成

评价驱动毕业要求的持续改进；毕业要求的达成评价驱动课程体系、

师资队伍和支持条件的持续改进；课程目标达成评价驱动课程教学环

节、教学内容、教学模式的持续改进。



三、教学过程质量监控机制

1.课程体系设置和评价修订机制。结合专业特色和社会发展需求，

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和课程体系设置实行动态调整机制，每四年

对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进行一次全面修订。但也可根据国家和内

蒙古自治区政府政策变化进行微调。

2. 课程教学大纲的制定和审查机制。按照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

定期修订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明确该门课程对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和毕业要求的支撑作用，制定该门课程的课程教学目标和教学基本要

求，确定该门课程的考核方式。课程教学大纲每四年全面修订，每年

进行一次微调，周期与人才培养方案同步。教研室主任负责组织开展

课程大纲的制定和审查，首先以教研室为单位完成课程大纲初稿，然

后由院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审核、专业负责人和教学副院长批准。

3. 课程教学过程监督检查机制。依据学院教学质量保障与监控

体系实施办法，针对课堂教学运行的各个环节从教学文件、教学过程、

课程考核三方面提出基本的质量标准；构建包括组织机构、质量标准、

监控评价、信息收集、评估分析、反馈调控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形

成课堂教学的教学检查制度、听课制度、学生信息员制度、评教评学

制度、教师教学质量综合评价制度的全员、全程、全方位的监控和评

价制度体系。

4. 课程考核方式和内容审查机制。坚持成果导向的原则，以学

生的学习效果作为课程教学质量的评价依据，加强过程性考核，根据

课程的教学目标、学生特点、教学目的和教学环境等具体情况确定多



样化的考核方式。专业负责人负责本专业所有课程的考核方式和内容

审查工作，主要考察考核内容是否符合课程教学大纲的相关规定，是

否与课程目标相对应并能对毕业要求有支撑，是否体量和覆盖面适当，

是否重视对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考核并兼顾应用知识的分析理解，是

否重视综合性的整体设计，是否能有综合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

四、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机制

1. 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采用直接评价和间接评价相结合的方

法。

2. 直接评价法采用课程考核成绩分析法，通过对某一项毕业要

求在某一门课程中的达成情况给出量化分数，计算出该项毕业要求在

该门课程中的达成情况评价值，形成课程目标（毕业要求） 达成度

计算表和课程对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表，评价的依据包括试卷、成

绩单、教师记分册（小组讨论、课堂表现、答辩等）、过程性考核、

大作业、课程论文与答辩记录、实验情况记录、实验（实习、设计）

报告、毕业设计（论文）等。

3. 间接评价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座谈，评价的依据包括应届毕

业生、往届毕业生、用人单位等的调查问卷、座谈、访谈记录等。为

了满足社会发展和专业发展要求，结合专业人才培养工作实际，确定

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周期为 1 年。由学院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小组

负责组织专业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工作；课程负责人（任课教师）

具体负责执行本专业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工作。



五、人才培养目标的毕业生跟踪反馈及社会评价机制

1. 定期召开应届毕业生座谈会。学院教学指导分委员会组织成

立各专业培养目标合理性与达成情况评价工作小组，每年 6 月学生

毕业前夕，组织召开应届毕业生座谈会，参会人员包括院教学指导分

委员会委员和应届毕业生代表。应届毕业生经过一年的实习和就业、

考研、出国申请等重要出口环节，对于个人职业规划和企业人才需求

有着更切身的理解和感受，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改进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培养目标以及教学过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会后形成应届毕业

生座谈会会议记要，对毕业生提出意见建议按照人才培养方案、教学

工作、学生工作等内容分类整理并进行可行性研究，将合理的意见反

馈到下一轮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和教学实践中。

2. 定期开展往届毕业生的跟踪调查。逐步建立毕业生信息和校

友联系人数据库，成立学院校友会。每年 12 月，组织开展往届毕业

生问卷调查，利用电子邮件、问卷网页、QQ、微信等现代通讯工具发

放、回收往届毕业生问卷调查表。问卷调查主要针对专业人才培养目

标、课程设置、教学环节安排、能力培养、教学管理内容等征求往届

毕业生的意见和建议，进行可行性研究，将合理意见反馈到下一轮人

才培养方案修订和教学实践中。此外，在学校的支持下，本专业还委

托专业机构麦可思对毕业五年左右的毕业生进行了第三方评价。

3. 定期开展培养目标的社会评价。各专业培养目标合理性与达

成情况评价工作小组利用人才招聘会、企业走访、校友返校等机会定

期向用人单位开展问卷调查，征求用人单位对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毕业生所具备的能力、课程体系合理性、专业教学与中学

（企业）实际需求衔接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进行可行性研究，将合

理意见反馈到下一轮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和教学实践中。

六、改进效果跟踪措施

1. 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和课程体系的持续改进工作周期为 4 年

进行一次修订。

2. 教学环节的持续改进周期为每学期课程结束后进行。对于教

学环节的持续改进，由教研室主任根据学院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反馈意

见和课程目标达成情况报告，督促任课教师落实改进，并跟踪改进效

果。

本持续改进机制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